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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希望工程项目管理办法

1、 工程建设要求

1、 程立项条件
1) 工程所在地必须为与北京生态环境密切相关的地区；
2) 必须有详细科学的规划设计；
3) 有相应的匹配资金；
4) 工程项目有健全的管理运做机制，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和专门帐号。
2、 立项程序

1) 向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提出立项申请；
2) 制定工程建设方案；
3) 由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聘请有关人员对立项地区进行检查；
4) 由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与当地省级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当地政府签署工程协议。

2、 工作流程

1、 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聘请专业人员、当地林业专业人员与当地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联合对待定项目区进行考察；
2、 由当地林业设计院制定工程实施方案；
3、 由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聘请专家对方案进行审核；
4、 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与当地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当地政府签定协议；
5、 向社会开展募捐活动；
6、 当年植树季节进行项目区施工，组织部分捐款单位参与工程启动仪式及对项目区进行考察；
7、 第二年对项目区施工成活情况进行检查，成活率达到85%以上后拨付工程款50%，并要求当地进行补种；
8、 第三年对项目建设情况进行检查，成活率达到85%拨付工程款30%，并求进行补种；
9、 第四年进行工程验收，成活达到85%，拨付剩余工程款。

10、 资金管理

11、 工程资金采取银行划款方式拨付；
12、 工程周期为一年建设，三年管理；
13、 资金拨付原则上采取5：3：2的 方式，即资金从工程完成第二年开始分三年拨付，拨付比例分别为50%、30%、20%。 

3、 项目监督 

1、 机构监督：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对与本项目有关的省、市、县、乡镇、村实施工作，进行管理、监督；
2、 专家监督：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每年邀请林业专家并捐方共同对项目区质量进行工程检察； 
3、 捐赠者监督：参与本项目的捐赠者有权对项目落实情况进行全程监督；
4、 社会监督：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聘请专业审计机构对本项目进行审计，定期向社会公布审计结果，接受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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